
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紀錄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第二次會議) 

時間：1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紀錄：陳子文 
地點：圖書館 6 樓會議廳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 
主持人：梁振儒教務長代理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 111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共 1,681 名(含外加及擴充名額 134 名)，實際報

到人數共 1, 605 名，缺額 76 名，報到率為 95%(110 學年度為 95%)。博士班招

生名額共 174 名(含擴充名額 7 名)，實際報到人數共 147 名，缺額共 27 名，報

到率為 84%(110 學年度為 80%)。 
二、招生組於 10 月上旬寄發招生海報到各大學教務處、各系所、補習班、相關單位

進行招生宣傳。 
三、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於 10 月 5 日至 17 日進行網路報名作業。碩

士班甄試共有 5,188 位考生完成報名手續(111 學年度為 4,261 名)；博士班甄試共

有 89 位考生完成報名手續(111 學年度為 82 名)。各系所(學程)完成報名人數統

計如附件一、二(P.3-6)。各校碩士班甄試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三(P.7)。 
四、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將分兩梯次放榜。預定於第一梯次放榜的系所

有運健所、國政所、亞洲與中國研究英語學程、教研所、生管所、景觀碩士學程、

農經學程、微衛所、獸病所、生科系、分生所、生化所、生醫所、基資所、醫工

所、組織工程博士學程、微基博士學程等 17 個單位。甄試招生作業已於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成。 

五、112 學年度辦理碩士班甄試招生，考生因審查成績優異得免參加面試逕行錄取之

系所計有企管系、資管系、植病系、昆蟲系、土環系、化學系、資科所、機械系、

環工系、化工系、材料系、精密所、電機系、光電所、通訊所、資工系及工業智

慧科技學程等 17 個單位，將於本次會議確認逕行錄取名單。 
六、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生(含正、備取生)分二梯次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登記入

學意願。第一梯放榜之正、備取生及逕行錄取生應於 111 年 11 月 17 日 9:00 起

至 11 月 22 日 17:00 止，上網報到暨登記入學意願。敬請提醒貴系所正、備取生

及逕行錄取生依規定上網登記意願。 
七、逕行錄取生於期限內未完成網路報到所產生的缺額，於第二梯公告新生名單時補

足其缺額。 
八、請各招生系所於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入學意願登記後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

(遞補截止日為 112 年 2 月 13 日)。備取生遞補截止日後，如有招生缺額，則不



再辦理備取生遞補，其缺額可流用至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或於考試入學招生補足

缺額。 
九、依 111 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決議，涉及博士班招生名額事項如

下： 
(一)同意「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為 1 人」之系、所、院或學位學程，得將該 1 名

招生名額分配於甄試入學管道招生；且遇招生缺額時得再流用至考試入學管

道招生。(本校醫工所核定名額 1 名)。 
(二)若各大學博士班名額倘有分配於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請落實資訊公開；

另考量各大學博士班招生規模、招生方式及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等作法各異，

爰有關資訊公開之揭露作法，保留予各大學校系自行議定。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請審訂本校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第一梯次放榜各系所(學程)
之最低錄取總分標準、錄取名額及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擬於第一梯次放榜系所之甄試作業於 111 年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畢，各招生系所

建議錄取最低錄取總分、錄取名額及流用原則說明彙整如附件四(P.8-9)。 
二、甄試備取生遞補至 112 年 2 月 13 日截止，後續若仍有出缺名額則不再遞補，其

缺額於一般入學招生考試補足。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請審訂本校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第二梯次放榜各系所(學程)之
最低面試標準，考生因審查成績優異逕行錄取之最低錄取總分標準、錄取名額及

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各系所(學程)之審查作業於 111 年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畢，各招生系所建議逕行錄

取最低錄取總分、錄取名額及參加面試最低標準彙整如附件五(P.10-16)。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請審訂本校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經費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碩博士班甄試經費收支預算表(草案)係依據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

編列，編列原則請參閱附件六(P.17-18)。預算表(草案)詳如附件七(P.19-20)；各系

所試務費用、審查及口試作業費分配表詳如附件八(P.21-23)。 

二、招生經費之核銷，請招生系所於 112 年 3 月底前逕向主計室核銷完畢。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55。 


